关于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说明
一、个人所得税计算缴纳的相关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八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00号）规定，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新税法第二条所说的各项个人所得的范围：“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3％至45％”；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35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具体新旧税率表如下：
个人所得税新旧税率表

	级数
	新税法
	旧税法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含税级距）
	税率
（％）
	速算
扣除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含税级距）
	税率
（％）
	速算
扣除数

	1
	不超过1500元
	3
	0
	不超过500元
	5
	0

	2
	超过1500元至4500元的部分
	10
	105
	超过500元至2000元的部分
	10
	25

	3
	超过4500元至9000元的部分
	20
	555
	超过2000元至5000元的部分
	15
	125

	4
	超过9000元至35000元的部分
	25
	1005
	超过5000元至20000元的部分
	20
	375

	5
	超过35000元至55000元的部分
	30
	2755
	超过20000元至40000元的部分
	25
	1375

	6
	超过55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
	35
	5505
	超过40000元至60000元的部分
	30
	3375

	7
	超过80000元的部分
	45
	13505
	超过60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
	35
	6375

	8
	
	
	
	超过80000元至100000元的部分
	40
	10375

	9
	
	
	
	超过100000元的部分
	45
	15375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并按以下计税办法，由扣缴义务人发放时代扣代缴：先将雇员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如果在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当月，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应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减除‘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后的余额，按上述办法确定全年一次性奖金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同时该通知第三条还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人，该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

二、我校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计税方法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办法，我校发放的课酬、年终奖、教研室主任津贴及院（系、部、基地）主任岗位津贴剩余部分的计税方法如下：

（1） 校内教师课酬计税方法

每学年第一学期结束后发放的课酬与学校发放的40％的年终奖捆绑并按照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办法扣缴。

第二学期的课酬发放时间为当年的7月，根据相关政策，“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办法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人，该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因此，此次发放的课酬不能再按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办法扣缴个人所得税。为了合理避税，学校财务处采取了预提课酬，预缴个税的办法。即由教务处在第二学期期初将预估的课酬金额报财务处，由财务处将这部分预提的课酬平均分摊到每年3月至7月与个人工资捆绑计算个税，把预提的课酬税金由学校每月垫付缴纳。待第二学期期末实际发放时，按每人实际应缴纳的税金扣回。
（2） 年终奖计税方法
在旧税法下，我校年终奖采取的计税方法是：第一学期结束后发放的40％年终奖按照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方法扣缴个人所得税；第二学期终了考核合格后发放的60％年终奖及系部考核优秀增发的部分同课酬一样采取的是预提预缴的方法。

由于新税法的颁布实施，考虑到我校教职工的利益，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情况下，本次60％年终奖及系部考核优秀增发的部分采取的是与个人当月工资捆绑合并计税的方法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

举例：假设某职工他每月扣除“五险一金”后的应纳税工资为3000元，在旧税法下他每月工资应纳个税（3000-2000）*10％-25＝75元，在新税法下，他每月工资由于不足3500元，因此工资应纳个税为0。此次他的应发年终奖为3300元，现用新旧两种算法来计算进行比较：
旧算法：将年终奖平均分摊至2011年3月至8月（共6个月），即每月增加3300/6＝550元，那么，每月应纳税所得额为3000+550＝3550元，每月纳税（3550-2000）*10％-25＝130元，其中工资部分纳税75元，年终奖部分纳税130-75＝55元。因此，应发3300元的年终奖实际一共纳税55元/月*6个月＝330元。

新算法：年终奖与2011年10月当月工资合并计税（3000+3300-3500）*10％-105＝175元，应发3300元的年终奖扣税175-0＝175元。
由于新税法是从2011年9月1日起实施，采用预提分摊计税的旧算法，将年终奖分摊至2011年3月-8月，只能实行旧税率，纳税起征点为2000元；本次采用将年终奖与2011年10月工资捆绑计税的方法，可以实行新税率，纳税起征点为3500元，因此该职工的年终奖合理避税330-175＝155元。明年同期将实行新税法下的预提分摊计税方法。
（3） 教研室主任津贴的计税方法
在旧税法下，教研室主任津贴采取的计税方法是：第一学期结束后发放的40％部分按照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方法扣缴个人所得税；第二学期终了后发放的60％部分同课酬一样采取的是预提预缴的方法。

在新税法下，教研室主任津贴60％部分同年终奖60％部分采取的是同样的方法，与当月工资捆绑扣税。
（4） 院（系、部、基地）主任岗位津贴剩余部分的计税方法
院（系、部、基地）主任岗位津贴实行年薪制，该津贴的40％在每月工资中发放；剩下的60％在学年度系级目标考核合格后发放，发放时将其平均分摊到实际任职月数，与任职期间的每月工资捆绑计算扣缴个税。
